
三卫提案〔2024〕6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张建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  

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16号提案的答复

张晓明、欧阳华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规范医院护工管理工作”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工作现状和进展情况

加强医疗护理员培训和管理是加快发展护理服务业、增加护理服务供给的关键环节，有利于精准对接人民群众多样化、多层次的健康需求，对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构、惠民生，促进就业创业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。2019年，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财政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中医药局印发《关于加强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对医疗护理员培训和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。我委认真落实《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规范管理工作》要求，按照国家卫健委印发的《医疗护理员培训大纲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大纲》）要求，与三门峡市中心医院协商开展社会化护理服务试点，由市中心医院牵头成立护理服务管理机构，招聘、培训护理服务人员，以公司化的方式管理运营。

二、关于所提建议的答复
（一）关于行业准入和监管体系欠完善。目前国家层面暂无护工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。《通知》中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，探索建立医疗护理员分级管理机制，拓宽职业发展路径。《通知》中规定，医疗机构应当使用培训合格的医疗护理员从事相应工作，合法、规范用工，并按照《大纲》要求积极开展培训。关于规范护工管理机构及第三方公司的服务标准，我委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相关政策，加强护工行业的规范化管理。

（二）关于护工行业规范标准化路径亟待推进。《通知》明确，在医疗机构内，医疗护理员应当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，对服务对象提供生活照护、辅助活动等服务；在社会和家庭中可以提供生活照护等服务。严禁医疗护理员从事医疗护理专业技术性工作。医疗机构可直接使用医疗护理员，并按照劳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，为其提供必要的职业卫生防护用品等；也可与劳务派遣机构、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家政服务机构签订协议，由其派遣医疗护理员并进行管理，在合同中明确双方机构管理职责和赔偿责任承担主体。聘用医疗护理员的医疗机构要建立相应管理制度，明确医疗护理员的工作职责和职业守则，制订服务规范。要指定专职部门和人员负责管理，定期对医疗护理员进行在岗培训和能力评估，以工作质量和服务对象满意度为主要指标，开展服务质量监督考核，进一步规范服务行为，提高服务水平。有资质的劳务派遣机构、家政服务机构要建立健全医疗护理员管理和派遣制度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，保障其工资福利待遇等合法权益。

（三）关于尚未建立促进自身发展的行业协会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印发《“十四五”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》,明确了公共卫生防控救治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、重点人群健康服务、中医药传承创新等四大方向，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大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。关于医院、劳务派遣机构及护工公司管理费用等问题，我委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研究，不断完善相关政策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目标和计划 

我委将进一步指导和督促各地落实《通知》要求，做好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规范管理各项工作。及时总结部分地区好的经验做法，以点带面，逐步推广。同时，针对代表提出的完善护工管理相关政策法规、建立护工准入制度及规范收费标准等建议，将会同其他部门加强研究，不断调整完善相关政策。

三门峡市卫健委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将本着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宗旨及“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”的思想，立足本职工作，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支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5月31日

联系部门及电话：三门峡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科
                0398-2866983

联系人：谢少峡
抄送：市人大选工委，市政府督查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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